[bookmark: _GoBack]关于《芒市至梁河高速公路工程项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年）修改方案暨永久
基本农田补划方案（草案）》起草说明
按照《国土资源部关于全面实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的通知》（国土资规〔2018〕1号）和《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重大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的通知》（自然资规〔2018〕3号）、《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的通知》（自然资规〔2019〕1号）等文件规定，为满足芒市至梁河高速公路合法合规的用地需求，保障项目顺利实施，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对项目涉及拟占用芒市、梁河县、陇川县永久基本农田区域内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进行局部修改，同时补划永久基本农田，编制芒市至梁河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方案暨永久基本农田补划方案。
一、项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方案
（一）修改方案的必要性
该项目依据《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县域高速公路“互联互通”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云办通〔2020〕19号）。芒市至梁河高速公路将与G56杭瑞高速、规划的芒市至孟连高速公路（芒市至象达段）和腾陇高速公路相衔接，项目建设对于完善云南省高速公路网，提高路网连通度和公路网运输服务效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项目建设对推动区域脱贫攻坚，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加快云南建成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融入长江经济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项目用地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供地政策。
（二）项目用地情况
芒市至梁河高速公路工程用地涉及德宏州芒市、梁河县、陇川县境内，用地总规模363.7747公顷，由路基（主线路基+支线路基）、桥梁、立体交叉、服务区（含加油站）、停车区（含加油站）组成。路线总长67.205 km，其中主线长61.095公里，翁冷支线长6.110公里（芒市境内K1-K26+530m）。本项目对线路走向和选址进行了论证，并将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作为一个重要的控制因素，对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进行了尽可能的避让。
根据芒市、梁河县、陇川县2018年度变更成果数据，芒市至梁河高速公路工程用地面积363.7747公顷（其中芒市139.3657公顷），占总规模的38.31%，占农用地308.8007公顷（其中芒市115.9158公顷），占总规模的31.86%，建设用地14.4340公顷（其中芒市7.1514公顷），占总规模的1.97%，其他土地40.5400公顷（其中芒市16.2985公顷），占总规模的4.48%。
项目涉及占用耕地171.2114公顷，占建设项目用地总规模的47.07%；拟占用坝区耕地46.0685公顷，占用地总规模的12.66%。其中占用芒市耕地67.7699公顷。
项目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共计138.4071公顷，其中占用芒市永久基本农田54.3545公顷（坝区永久基本农田0.0826公顷、城镇周边永久基本农田11.3647公顷），平均质量等10.2等。
（3）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方案
1.指标需求分析
根据芒市至梁河高速公路工程建设项目申请用地范围，项目涉及占用芒市、梁河县和陇川县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为138.4071公顷。为保障芒市至梁河高速公路工程建设项目用地需求，需对项目涉及芒市、梁河县和陇川县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区域内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进行局部修改。在充分调查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确定项目建设需要修改的用地指标。
经统计分析，项目不符合规划部分用地总面积171.0036公顷（该面积为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图斑面积，包含永久基本农田面积138.4071公顷，其他农用地面积32.5965公顷），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面积138.4071公顷；其中，芒市不符合规划部分69.0512公顷，占用永久基本农田54.3545公顷。
综合上述分析，芒市至梁河高速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拟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地块总面积171.0036公顷。由此，项目需新增交通水利用地指标171.0036公顷，拟占用耕地135.5051公顷。其中，芒市需新增交通水利用地指标69.0512公顷，拟占用耕地51.4525公顷。
2.规划修改方向
将预留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171.0036公顷，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指标135.5051公顷，追加至芒市、梁河县、陇川县，用于保障芒市至梁河高速公路工程项目的建设需求，并根据建设用地布局调整、永久基本农田布局调整情况，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空间管制和用途管制规则，对管制和用途分区进行调整，以满足项目建设用地需求。
根据项目占用芒市、梁河县、陇川县永久基本农田情况，按照国家、省关于永久基本农田占用补划相关要求，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将项目申请用地范围内的永久基本农田调整为一般耕地；在芒市、梁河县、陇川县内补划“数量相等、质量相当”的永久基本农田，确保项目占用后，芒市、梁河县、陇川县永久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
3.规划修改重点
根据调整区域的土地利用现状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情况，在保证项目用地需要的同时，为不断提高规划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本次规划修改重点包括：
（1）为使芒市至梁河高速公路工程项目符合规划，对项目不符合规划区域进行建设用地空间局部调整，并确保调整后各项规划目标符合上级下达指标要求。
（2）对调整项目区涉及的规划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进行局部修改。
（3）对调整项目区的土地用途区进行局部修改：将项目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地块调整为其他用地区、对补划永久基本农田地块从规划修改前一般农地区调整为基本农田保护区。
（4）将补划后的永久基本农田纳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进行图、库更新。
4.规划修改内容
（1）上级下达指标调整
本次规划修改使用预留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和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指标，将其追加至芒市、梁河县、陇川县上级下达指标，并分解到本项目涉及的各个乡镇。
永久基本农田占用补划时，由于芒市、梁河县、陇川县十三五重点项目的发展建设、易地扶贫搬迁、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区、生态保护红线、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以及需规避芒市、梁河县、陇川县采矿权、探矿权等原因，并考虑坝区原因、补划的耕地质量等别原因，未能完全在占用乡镇实现补划，为使占用补划后各乡镇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符合上级下达指标要求：需对占用、补划地块涉及的乡镇进行基本农田保护任务的调整，全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指标保持不变。
调整后，芒市建设用地总规模、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模、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新增建设占农用地规模增加69.0512公顷，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增加51.4525公顷。
调整后，风平镇永久基本农田面积减少6.3030公顷，建设用地总规模、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增加13.8683公顷，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增加11.3654公顷。
调整后，轩岗乡永久基本农田面积增加22.2008公顷，建设用地总规模、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增加13.4236公顷，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增加9.8811公顷。
调整后，江东乡永久基本农田面积减少0.1036公顷，建设用地总规模、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增加0.1292公顷，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增加0.1036公顷。
调整后，三台山乡永久基本农田面积减少12.0723公顷，建设用地总规模、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增加15.1237公顷，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增加12.0723公顷。
调整后，五岔路乡永久基本农田面积减少20.9321公顷，建设用地总规模、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增加26.5064公顷，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增加18.0301公顷。
调整后，芒市镇永久基本农田面积增加17.2532公顷。
芒市及涉及各乡镇各项指标调整前后情况详见下表。



芒市及涉及各乡镇各项指标调整前后对比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
	指标名称
	上级下达指标（调整前）
	上级下达指标（调整后）
	差值（后-前）

	
	
	
	
	

	芒市
	建设用地总规模
	12760.29
	12829.3412
	69.0512

	
	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规模
	2527
	2596.0512
	69.0512

	
	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1468.29
	1537.3412
	69.0512

	
	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
	1379.34
	1448.3912
	69.0512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
	871.34
	922.7925
	51.4525

	风平镇
	永久基本农田面积
	8282
	8275.697
	-6.303

	
	建设用地总规模
	3303.9
	3317.7683
	13.8683

	
	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规模
	844.32
	858.1883
	13.8683

	
	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626.46
	640.3283
	13.8683

	
	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
	610.07
	623.9383
	13.8683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
	421.44
	432.8054
	11.3654

	轩岗乡
	永久基本农田面积
	4946
	4968.2008
	22.2008

	
	建设用地总规模
	613.86
	627.2836
	13.4236

	
	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规模
	139.83
	153.2536
	13.4236

	
	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53.75
	67.1736
	13.4236

	
	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
	50.35
	63.7736
	13.4236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
	28.15
	38.0311
	9.8811

	江东乡
	永久基本农田面积
	3420
	3419.8964
	-0.1036

	
	建设用地总规模
	531.31
	531.4392
	0.1292

	
	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规模
	95.72
	95.8492
	0.1292

	
	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0
	0.1292
	0.1292

	
	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
	0
	0.1292
	0.1292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
	0
	0.1036
	0.1036

	三台山 乡
	永久基本农田面积
	2981
	2968.9277
	-12.0723

	
	建设用地总规模
	499.91
	515.0337
	15.1237

	
	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规模
	144.9
	160.0237
	15.1237

	
	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4.57
	19.6937
	15.1237

	
	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
	3.61
	18.7337
	15.1237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
	0.53
	12.6023
	12.0723

	五岔路乡
	永久基本农田面积
	5290
	5269.0679
	-20.9321

	
	建设用地总规模
	478.95
	505.4564
	26.5064

	
	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规模
	99.86
	126.3664
	26.5064

	
	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3.93
	30.4364
	26.5064

	
	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
	3.81
	30.3164
	26.5064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
	0
	18.0301
	18.0301

	芒市镇
	永久基本农田面积
	3518
	3535.2532
	17.2532


（2）建设用地布局调整
本次规划修改仅涉及建设用地调入，调入地块涉及芒市风平镇、轩岗乡、江东乡、三台山乡、五岔路乡，共调入新增建设用地指标69.0512公顷，全部为交通水利用地；调入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指标51.4525公顷。
项目建设用地布局调整情况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
	调整前规划地类
	调整后规划地类

	
	耕地
	园地
	其他农用地
	合计
	交通水利用地
	合计

	芒市
	风平镇
	11.3654
	
	2.5029
	13.8683
	13.8683
	13.8683

	
	轩岗乡
	9.8811
	
	3.5425
	13.4236
	13.4236
	13.4236

	
	江东乡
	0.1036
	
	0.0256
	0.1292
	0.1292
	0.1292

	
	三台山乡
	12.0723
	
	3.0514
	15.1237
	15.1237
	15.1237

	
	五岔路乡
	18.0301
	2.902
	5.5743
	26.5064
	26.5064
	26.5064

	
	芒市小计
	51.4525
	2.902
	14.6967
	69.0512
	69.0512
	69.0512

	总计
	51.4525
	2.902
	14.6967
	69.0512
	69.0512
	69.0512

	
	新增建设用地
	69.0512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
	51.4525


（3）地类调整
本次规划修改，将调入地块69.0512公顷（其中：51.4525公顷的耕地、2.902公顷的园地、14.6967公顷的其他农用地）调整为69.0512公顷的交通水利用地。
（4）建设用地管制区修改
本次规划修改，修改前调整区域建设用地管制区类型均为限制建设区，修改后保持不变。




项目建设用地管制区调整情况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
	调整方式
	修改前限制建设区
	修改后限制建设区
	变化量

	芒市
	芒市镇
	补划地块
	21.4148
	21.4148
	0

	
	风平镇
	调入
	13.8683
	13.8683
	0

	
	
	补划地块
	6.2069
	6.2069
	0

	
	轩岗乡
	调入
	13.4236
	13.4236
	0

	
	
	补划地块
	77.1305
	77.1305
	0

	
	江东乡
	调入
	0.1292
	0.1292
	0

	
	三台山乡
	调入
	15.1237
	15.1237
	0

	
	五岔路乡
	调入
	26.5064
	26.5064
	0

	
	芒市小计
	调入
	69.0512
	69.0512
	0

	
	
	补划地块
	104.7522
	104.7522
	0


（5）土地用途区修改
本次规划修改，将调入地块69.0512公顷的基本农田保护区调整为69.0512公顷的其他用地区；将补划地块104.7522公顷的一般农地区调整为104.7522公顷的基本农田保护区。芒市、梁河县、陇川县基本农田保护区总量面积相对修改前不减少（因补划地块比占用地块面积略大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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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土地用途分区调整情况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
	调整方式
	修改前
	修改后
	差值

	
	
	基本农田保护区
	一般农地区
	其他用地区
	基本农田保护区
	一般农地区
	其他用地区
	基本农田保护区
	一般农地区
	其他用地区

	芒市
	芒市镇
	补划地块
	0
	21.4148
	0
	21.4148
	0
	0
	21.4148
	-21.4148
	0

	
	风平镇
	调入
	13.8683
	0
	0
	0
	0
	13.8683
	-13.8683
	0
	13.8683

	
	
	补划地块
	0
	6.2069
	0
	6.2069
	0
	0
	6.2069
	-6.2069
	0

	
	轩岗乡
	调入
	13.4236
	0
	0
	0
	0
	13.4236
	-13.4236
	0
	13.4236

	
	
	补划地块
	0
	77.1305
	0
	77.1305
	0
	0
	77.1305
	-77.1305
	0

	
	江东乡
	调入
	0.1292
	0
	0
	0
	0
	0.1292
	-0.1292
	0
	0.1292

	
	三台山乡
	调入
	15.1237
	0
	0
	0
	0
	15.1237
	-15.1237
	0
	15.1237

	
	五岔路乡
	调入
	26.5064
	0
	0
	0
	0
	26.5064
	-26.5064
	0
	26.5064

	
	芒市小计
	调入
	69.0512
	0
	0
	0
	0
	69.0512
	-69.0512
	0
	69.0512

	
	
	补划地块
	0
	104.7522
	0
	104.7522
	0
	0
	104.7522
	-104.7522
	0



5.规划修改影响分析
规划修改后芒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年）建设用地总规模增加69.0512公顷，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增加69.0512公顷，新增建设占用耕地增加51.4525公顷。
调整后，风平镇永久基本农田面积减少6.3030公顷，建设用地总规模、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增加13.8683公顷，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增加11.3654公顷。
调整后，轩岗乡永久基本农田面积增加22.2008公顷，建设用地总规模、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增加13.4236公顷，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增加9.8811公顷。
调整后，江东乡永久基本农田面积减少0.1036公顷，建设用地总规模、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增加0.1292公顷，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增加0.1036公顷。
调整后，三台山乡永久基本农田面积减少12.0723公顷，建设用地总规模、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增加15.1237公顷，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增加12.0723公顷。
调整后，五岔路乡永久基本农田面积减少20.9321公顷，建设用地总规模、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增加26.5064公顷，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增加18.0301公顷。
二、永久基本农田补划方案
该项目选址坚持了保护耕地和节约集约用地的原则，在综合考虑地理位置、工程地质等自然因素和项目建设工程技术等特殊要求的基础上，基本做到了尽量少占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不占用自然保护区且尽量避让生态保护红线。
按照“占优补优、占水田补水田”要求，做到耕地占补数量、质量平衡。该项目已列入《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县域高速公路“互联互通”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云办通〔2020〕19号），根据《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扶贫用地保障有关问题的通知》（云国土资规〔2018〕174号）、《云南省重大项目永久基本农田占用补划方案编制指南》深度贫困县及乌蒙山片区省级以下基础设施、易地扶贫搬迁、民生发展项目，确实难以避让的情况下可以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梁河县属于深度贫困县，且芒市至梁河高速公路工程建设项目属于基础设施用地，因此符合编制永久基本农田占用补划方案的要求。
涉及占用耕地数量171.2114公顷，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共计138.4071公顷，其中占用芒市永久基本农田54.3545公顷（坝区永久基本农田0.0826公顷、城镇周边永久基本农田11.3647公顷），所占永久基本农田地块涉及芒市风平镇帕底村民委员会、轩岗乡芒棒村民委员会、江东乡李子坪村民委员会、三台山乡帮外村民委员会、五岔路乡（梁子街村民委员会、芒蚌村民委员会、新寨村民委员会），平均质量等10.2等；涉及补划芒市境内永久基本农田共计54.3975公顷（坝区永久基本农田0.2090公顷、城镇周边永久基本农田22.3156公顷），所补划永久基本农田地块涉及芒市镇拉怀村民委员会、轩岗乡芒棒村民委员会、风平镇芒赛村民委员会，平均质量等9.1等。相关县（市、区）境内补划的永久基本农田均达到了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的要求，并与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
3、 结论
（一）永久基本农田补划情况
芒市至梁河高速公路项目占用全域永久基本农田138.4071公顷（芒市54.3545公顷），补划全域永久基本农田139.4192公顷（芒市54.3975公顷），芒市境内多补划了0.043公顷；补划比占用全域永久基本农田质量等别都提高，能满足补划要求。
项目占用坝区永久基本农田39.3063公顷（芒市0.0826公顷），补划坝区永久基本农田62.6942公顷（芒市0.209公顷），芒市境内多补划了0.1264公顷；补划比占用坝区永久基本农田质量等别都提高，因此补划坝区永久基本农田比占用多，能满足补划要求。
项目占用城镇周边永久基本农田11.3647公顷（全为芒市境内占用），补划城镇周边永久基本农田22.3156公顷（全为芒市境内），多补划了10.9505公顷；补划比占用城镇周边永久基本农田质量等别都提高，并且补划城镇周边永久基本农田均比占用多，能满足补划要求。
芒市至梁河高速公路项目所涉及乡镇占用补划的全域、坝区和城镇周边永久基本农田均满足要求，补划后对全域、坝区、城镇周边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无影响。
芒市至梁河高速公路工程建设项目建设依据充分，选址基本符合节约集约用地及少占永久基本农田的要求，按规定对占用的永久基本农田进行了补划。补划永久基本农田符合相关要求，不影响芒市、梁河县和陇川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2） 规划修改情况
芒市耕地保有量减少51.4525公顷，永久基本农田面积增加0.043公顷，建设用地总规模、交通水路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模、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增加69.0512公顷，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增加69.0512公顷，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增加51.4525公顷，其余各项指标未发生变化，调整后各项指标均能够满足上级下达指标要求。
《方案》对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进行局部修改，各项约束性指标均符合要求。在规划修改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各部门的要求，做到与城市规划、林业规划等规划的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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